


1 概述 

张家港元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是韩国株式会社元进与韩国矿害矿业公团于

2005 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投资建设的一家外商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450 万美元，

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大新镇沿江公路东段。公司以环境安全为己任，

从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再生利用角度出发，本着“变废为宝”的原则，长期致力

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安全处置与资源利用、致力于废弃物处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致力于解决地方政府环境难题与保障地区环境安全。元进资源公司的主要业务为

利用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过程中产生的重金属废物，通过火

法处理工艺产出用于炼钢（不锈钢）的原料镍铬铁合金，从而达到资源再生利用、

净化环境的目的。 

张家港元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拟投资 1600 万元实施“资源综合利用技改及

仓库建设项目”，对现有的预处理系统进行技术改造，涉及压球工序的生产设施

及其配套的环保设施，并新增储料仓储存粉状原料含锌废物，新建原辅料仓库储

存辅料，以满足生产的需要。本项目建成后张家港元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年综合

利用含锌废物（类别：HW23，代码：312-001-23）71000 吨、表面处理废物（类

别：HW17，代码：336-064-17）10000 吨、含铬废物（类别：HW21，代码：336-

100-21）5000 吨。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取得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江苏省投

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张行审投备[2022]619 号，项目代码：2209-320582-89-

02-907577。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项目属于“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中“101、危险废物（不含医疗

废物）利用及处置中危险废物利用及处置（产生单位内部回收再利用的除外；单

纯收集、贮存的除外）”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要求，建设项

目应当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为此，我司对本

项目进行网络公示，同时，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进行了 2 次登报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规定在开

展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张家港元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2022 年 10 月 8 日向公

众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以及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 号）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

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网站公示： 

建设单位公示网站：http://ceshi.kingdenpm.com/news/18.html 

环评编制单位公示网站：http://www.zjgkxet.com/index.php?m=content&c=ind

ex&a=show&catid=23&id=414 

公示截图见图 2-1。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本项目的相关反馈。 



 



 

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站公示截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张家港元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2022 年 11 月 17 日向公

众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 号）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

位应当公开下列信心，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站公示： 

建设单位公示网站：http://ceshi.kingdenpm.com/news/19.html 

环评编制单位公示网站：http://www.zjgkxet.com/index.php?m=content&c=ind

ex&a=show&catid=23&id=418 

公示截图见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期，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和 2022 年

11 月 9 日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见图 3-2 和图 3-3。 



 

图 3-2 2022 年 11 月 8 日登报公示照片 



 

图 3-3 2022 年 11 月 9 日登报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戴巷路同心大厦 901 设置查阅场所，并配备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纸质报告书、相关附件资料，供有需求的公众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本项目的相关反馈。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方面提出质疑，因此建设单位未组织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参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因此无需进行公众意见处理。 

6 其他 

本项目公参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建设单位将公参期间所有相关材料

存档备查，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